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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吳明穎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811
傳真：(02)8590-7020
電子郵件：mpboogie166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人字第11401021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A21000000I_1140102145_doc2_Attach1.PDF、

A21000000I_1140102145_doc2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該總處職場霸凌案件通報

平臺業新增主管（含上級）機關案件副知及查看所屬機關

辦理進度功能，請貴機關（構）應依保密規定處理相關案

件，並配合回報之期限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1月14日總處綜字第

1141000208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本部

113年12月20日衛部人字第1130155007號書函及同年月24日

衛部人字第1130156770號書函計達。

正本：本部所屬三級機關(構)、本部所屬四級機構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4.01.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40100121


